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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重庆市黔江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部分房地产项目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本次评估咨询对象共分为4部分：
咨询对象1为重庆市黔江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重庆市黔江区城东街道石城巷39号A栋等28处商业用房房地产。根据《不动产权证书》[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权第001098968号]等28本，咨询对象建筑面积面积为13033.18平方米。详见下表。

	序号
	权证编号
	房屋名称(坐落)
	房屋用途
	现状用途
	楼层
	 建筑面积 （m2）
	房屋结构

	1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权第001098968号
	黔江区城东街道石城巷39号A栋
	商业
	商业
	1层
	536.25 
	混合结构

	2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权第001099103号
	黔江区城东街道石城巷39号B栋
	商业
	商业
	1-3层
	894.14 
	混合结构

	3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权第001138611号
	黔江区城西街道行署街239号
	商业
	商业
	1-4层
	823.71 
	混合结构

	4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权第001145830号
	黔江区城西街道新华大道西段270号1幢5-1
	商业
	商业
	5层
	79.91 
	混合结构

	5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权第001146026号
	黔江区城东大道育才路28号
	商业
	商业
	1-4层
	826.37 
	混合结构

	6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权第001084652号
	黔江区城东街道长征北路20号
	商业
	商业
	1层
	93.61 
	混合结构

	7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权第001084297号
	黔江区城东街道河街48号、54号、56号（B栋）
	商业
	商业
	1层
	32.78 
	混合结构

	8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权第001084064号
	黔江区城东街道河街48号、54号、56号（C栋）
	商业
	商业
	1层
	87.53 
	混合结构

	9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权第001176329号
	黔江区濯水镇濯水5组537号
	商业
	商业
	1-3层
	1075.84 
	混合结构

	10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权第000466639号
	黔江区城东街道解放路73号4幢1-2
	商业
	商业
	1层
	23.12 
	混合结构

	11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权第001083298号
	黔江区城东街道东门巷15号
	商业
	商业
	1层
	160.51 
	混合结构

	12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权第001100708号
	黔江区城东街道柴市巷57号A栋
	商业
	商业
	1层
	197.95 
	混合结构

	13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权第000604714号
	黔江区城西街道城西六路118号B栋
	商业
	商业
	1-2层
	190.53 
	混合结构

	14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001202647号
	黔江区城东街道新华大道中段118号、120号、122号
	商业
	商业
	1层
	65.58 
	混合结构

	15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001169220号
	黔江区城西街道西沙步行街83号附2号
	商业
	商业
	3层
	65.15 
	混合结构

	16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001188606号
	黔江区城西街道城西三路10号2幢2-1
	商业
	商业
	2层
	116.28 
	混合结构

	17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001188678号
	黔江区城西街道城西三路10号2幢1-2
	商业
	商业
	1层
	116.28 
	混合结构

	18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001187660号
	黔江区城东街道杨柳街64号C栋
	商业
	商业
	1层
	152.58 
	混合结构

	19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001187596号
	黔江区城东街道杨柳街64号B栋
	商业
	商业
	1-3层
	254.97 
	混合结构

	20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001187791号
	黔江区城东街道杨柳街64号E栋
	商业
	商业
	1层
	173.24 
	混合结构

	21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权第001174626号
	黔江区城东街道河街32号
	商业
	商业
	1层
	400.46 
	混合结构

	22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权第001175272号
	黔江区城东街道建设街5号
	商业
	商业
	1-5层
	870.12 
	混合结构

	23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权第001174848号
	黔江区城东街道育才路106号A栋
	商业
	商业
	1层
	318.70 
	混合结构

	24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权第001174950号
	黔江区城东街道育才路106号B栋
	商业
	商业
	1层
	155.52 
	混合结构

	25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权第001175025号
	黔江区城东街道育才路106号C栋
	商业
	商业
	1层
	118.62 
	混合结构

	26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权第001098001号
	黔江区城东街道解放路76号（1号楼）
	商业
	商业
	1-9层
	2,646.86 
	混合结构

	27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权第001098417号
	黔江区城东街道解放路76号（2号楼）
	商业
	商业
	1-7层
	1188.87 
	混合结构

	28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权第001098213号
	黔江区城东街道解放路76号（3号楼）
	商业
	商业
	1-5层
	1367.70 
	混合结构


（转下页）

咨询对象2为重庆市黔江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重庆市黔江区城东街道新华大道东段559号（大众家园）1幢2-11-6等3套住宅用房房地产。根据《不动产权证书》[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权第000921569号]，咨询对象2建筑面积为290.24平方米。详见下表： 
	序号
	权证编号
	房屋名称(坐落)
	房屋用途
	现状用途
	楼层
	 建筑面积 （m2）
	房屋结构

	1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权第000921569号
	黔江区城东街道新华大道东段559号（大众家园）1幢2-11-6
	住宅
	住宅
	11层
	110.19 
	钢混结构

	2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权第000920765号
	黔江区城东街道新华大道东段559号（大众家园）1幢2-5-4
	住宅
	住宅
	5层
	85.22 
	钢混结构

	3
	渝（2019）黔江区不动产权第000921063号
	黔江区城东街道新华大道东段559号（大众家园）1幢2-6-3
	住宅
	住宅
	6层
	94.83 
	钢混结构


咨询对象3为重庆市黔江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重庆市黔江区舟白街道武陵山社区六组（不动产单元号：500114005005GB01065）一宗商住混合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不动产权证书》[渝（2020）黔江区不动产权第000194271号]，咨询对象3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1106.8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黔江地（出让）合字（2019）字第20号]及附件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咨询对象3拟建建筑面积为16660.2平方米（其中：住宅用房拟建建筑面积为11662.14平方米，商业用房拟建建筑面积为4998.06平方米）。

咨询对象4为重庆市黔江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重庆市黔江区正阳街道积富社区二组（ZY-B8-1/01）（不动产单元号：500114004002GB00957）一宗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不动产权证书》[渝（2020）黔江区不动产权第000318276号]，咨询对象4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3171.55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黔江地（出让）合字（2019）字第19号]及附件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咨询对象4拟建建筑面积为39514.66平方米（其中：住宅用房拟建建筑面积为27660.26平方米，商业用房拟建建筑面积为11854.4平方米）。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1年3月25日，咨询目的是为委托人了解咨询对象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参考依据。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1年3月25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为（人民币）：
咨询对象1：11350万元（楼面单价8709元/平方米）；
咨询对象2：160万元（楼面单价5513元/平方米）；

咨询对象3：2551万元（楼面单价1531元/平方米）；

咨询对象4：5036万元（楼面单价1274元/平方米）。

咨询对象总计：19097万元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房地产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本次咨询结果为其在完整权利下的房地价格。

4.截至咨询时点，咨询对象3、4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本次咨询设定的规划利用条件以《重庆市黔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新城正阳组团ZY-B8-1/01地块的指标核定》、《重庆市黔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新城舟白组团ZB-B8-4/01地块的指标核定》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为依据，并以其可按设定的规划条件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假设前提。
5.本次咨询对象3、4宗地现状及拟开发产品类型等均以受让人的介绍为依据进行设定，其中拟开发产品类型为，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如上述设定情况与实际不符或发生变化，咨询结果将相应进行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转下页）

（本页下方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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